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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協會就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新政府總部大樓及政要訪港期間的

保安安排和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提交的意見書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警方以超越保安需求的標準限制傳媒採訪和壓制

表達自由，惹起各界不滿，香港記者協會亦已公開表達抗議的聲音，並於 8 月

20 日發起「港人不可欺  還我知情權；記者不可辱  還我採訪權」遊行，有逾

三百名新聞工作者和市民參與。可惜，警務處虛應其事，拒絕派出具有決策權力

的處長級人員接收請願信，而行政長官曾蔭權其後更公開肯定警方的保安安排，

有罔顧事實和忽略民意之嫌。 
 
事實上，警方近年以過嚴的手法處理示威者和在場採訪的記者並非始自李克強副

總理訪港，只是李副總理訪港的保安安排把問題凸顯出來，令警方聲稱尊重新聞

自由和傳媒採訪權利成為空話，亦令《警察通例》指示警務人員須配合傳媒工作

和不妨礙傳媒攝錄工作的規定i形同虛設，儼如一紙空文。 
 
七一襲記者 
 
本年 7 月 1 日晚上，警方阻止示威人士前進引發的衝突中，有至少十九名記者被

胡椒噴霧射中，令人質疑警方使用胡椒噴霧時有否按規定向目標人物發射，抑或

漫無目的地亂噴。而令本會不滿的是，記者張家灝表明身分後，警員仍向他噴射

胡椒噴霧和推打ii；另一攝影記者廖雁雄表明身分後，仍被警員強行按壓至跌倒

在地。 
 
本會無法猜度警方是否有意打壓新聞自由，但襲擊記者的實效就是踐踏新聞自

由。 
 
同晚清場時，警方更不必要地大張警戒線。警方要處理的，只是已被包圍的「躺

馬路」人士，但警戒線則遠至香港會所側的整條昃臣道和部分遮打道，禁止記者

或任何人士進入。 
 
根據《約翰內斯堡原則》iii第十九項原則，政府一不可阻止新聞工作者進入有合

理理由相信可能或已經發生侵擾人權情況的地方，二不可阻止記者進入曾發生暴

力或武力衝突的地方。故此，警方阻止記者進入警戒線，明顯違反上述原則，遑

論不必要地大張警戒線，令記者採訪受到更大的限制！ 
 
接二連三拘記者 

立法會 CB(2)2545/10-11(03)號文件  



 2

 
更令新聞工作者不安的，是警方濫拘記者。在上述警方控制示威及其後的清場行

動中，警方在電視台實習記者蔡珮雯表明身分後仍然加以拘捕，並數番發表誤導

公眾的言論，暗示記者當時並非在場採訪，而是參與示威，不能享有不被拘捕的

特權。但事實上，有關記者明顯是在現場進行採訪，沒有參與示威，遑論進行什

麼非法活動，警方的說法實有誤導之嫌。記協認為，拘捕執行正常採訪任務的記

者，是不折不扣的審查和威嚇行為，必須予以譴責，當局亦必須停止無理拘捕記

者。 
 
令人遺憾的是，警方並未停止以拘捕恫嚇記者的手段。本年 8 月 11 日，再有三

名分別來自《明報》、《星島日報》及《資本壹週》的記者於 8 月 11 日在新政府

總部內被警方以莫須有的「企圖爆竊罪」拘捕，深夜獲釋。本會理解，記者以正

式訪客身分進入新政府總部大樓，其中一人雖曾短暫隱瞞記者身分，但其後三人

均獲特首辦公室新聞主任確認其為記者，可是，警方仍在記者沒有犯罪意圖和行

為的情況下拘捕他們，是明顯濫用權力。 

本會明白，不同國家或城市對記者進入政府大樓採訪或有不同安排，但大體而

言，持證記者可在政府部門內自由走動，即使誤入禁制範圍，亦鮮有聽聞會拘捕

記者，除非有證據顯示相關記者正在或已經犯法。 

本會期望，當局的保安措施是必須而合乎比例的，而在引進其他地方規定時，亦

不能選擇性地只用其形而忽略其要義，切忌單以發出記者證來限制新聞傳媒在丁

方十數米的地方活動，而是容許記者在必要的非禁制範圍內自由採訪。 

政要訪港 打壓採訪更甚 

警方以遠超保安的需要來限制新聞界採訪，在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可謂達到極

致，直以保安理由凌駕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 

記者區的設立，在極大程度上侵擾記者的採訪自由和人身自由，一旦進入記者

區，記者的行動自由連普通市民也不如，但新聞工作者基於互諒互讓的精神，在

必須的情況下接受設立記者區，然而，這不等於記者必須接受警方濫權亂設的記

者區。是故大律師公會 8 月 24 日所發聲明亦提出質疑，促請當局解釋限制記者

進入李克強副總理活動範圍的理據。 

除了記者區的法理依據備受質疑外，記者區的設立亦確實干擾了採訪自由。據本

會瞭解，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活動的記者區，多設於政要出席活動地點一百米至二

百米不等的地方，中間還會隔著車來車往的馬路，個別地點，例如李克強下塌的

酒店，更是有大柱阻檔，除了拍攝車隊外，記者難以觀察和拍攝人員出入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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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遑論履行包括發問的採訪天職；與記者早年可以站在酒店門邊訪攝相比，

實有天壤之別。 

另外，警方亦數次阻止記者與示威者近距離接近或採訪。有在 8 月 18 日於新政

府總部外的記者企圖採訪示威區內的群眾時，警方加以攔阻，要求記者返回與示

威區遙相對望的記者區，聲言「有畫面不是已足夠了嗎？」充分顯示警員對新聞

的無知和越俎代庖，而記者亦被迫匆匆問過一、兩條問題便結束訪問；亦有於 8

月 16 日在政要下塌酒店外採訪的電視台記者指出，當一名舉著上書「結束一黨

專政」牌子的男士走出示威區，試圖走近步離記者區的他時，即被五名警員攔阻。

警方有關行為，不單止是不讓領導人聽見或看見示威者的聲音，簡直是要為社會

「消音」，既打壓了市民的表達自由，亦侵擾了新聞工作者的採訪自由。 

更令人氣憤的是，當局調虎離山，把記者區設於車隊不會經過的地方，新政府總

部啟用典禮的場外記者區設於接近中信大廈的添美道入口處附近，但車隊則由另

一面接近添馬艦總部的入口進入，便是例證，結果記者連車隊影兒也看不見，期

間，有電視台攝影隊曾嘗試到另一面查看情況，亦被警員禁止。 

疑似公安手法驟現 

即使記者千方百計到達較接近政要所到區域，警務人員亦會以身軀阻擋記者觀察

和拍攝，電台記者陳妙玲便在麗港城遇到上述阻撓採訪的情況，期間並在現場只

有兩名記者的情況下被警員推撞。 

更令人不安的是，有關阻撓記者採訪的指令，來自一名身穿深色「背心」、胸戴

襟章的「便衣人」，該名「便衣人」其後更按下正在拍攝穿著警服人士抬走身穿

平反六四 T 恤男住客的攝影鏡頭，阻止採訪，當記者追問時，類似的「便衣人」

均拒絕透露身分及出示委任證。 

若該等「便衣人」是香港警務人員，其所作所為已完全背離《警察通例》第 39

章的指示；若該「便衣人」並非香港警務人員，為何在場警員會聽從其指示？為

何在場警員沒有阻止該名身分不明人士阻撓記者採訪？ 

無論如何，本會絕不接受這種類似內地公安以「不明身分打手」阻撓採訪的行徑，

強原要求當局調查，並向公眾交代。 

採訪區以外，新政府總部範圍內外均出現不合理的阻撓採訪行為，包括在政要離

開新政府總部後，電視台記者被禁在正門前做直播；甚至遠在中信大廈旁的添美

道行人天橋上拍攝新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外貌，亦被警員驅趕。 

表達自由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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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捍衛言論自由的組織，我們也不滿警方在多個場合過度限制示威者的表達自

由，記者現場採訪所見，示威區的設立遠至令市民的訴求不被官員聽見或看見，

儼如「清場」，剝奪了基本法賦予市民的表達自由。 

另外，警方限制示威人士出入領導人活動所在區域的手法亦極其粗暴，遠超合理

的標準，手無寸鐵的香港大學學生被推跌在地和困於防煙門後、身穿平反六四 T

恤男住客被抬走便是明顯的例子。 

凡此種種，均令我們憂慮，香港有朝向專制警察城市發展的跡象。 

總結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34 號「一般意見」指出，自由而不受限制和審查的新聞界

及傳媒，對確保社會上每一個人得以享有表達自由和《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國際

公約》所保障的其他自由，至關重要，亦是建設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但從香港

記者協會陳述所見，香港傳媒所受侵擾日漸增多，極不合理，令建設民主社會的

基石日漸動搖。 

而更令人憂慮的是，警員對採訪記者進行的保安檢查已有侮辱性之嫌，有電台記

者進入何文田採訪範圍時被警員搜查銀包內的紙幣、名片和單據，本會認為，這

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亦是不尊重記者的行徑。 

本會亦不接受警務處長曾偉雄事後指，有關檢查是要確保其身分為記者。但《警

察通例》訂明，「傳媒代表」為持有由報館、通訊社、電視台及電台發出身份證

明文件；香港記者協會會員證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的記者、攝影師及電視

台工作人員，該電台記者已出示該台發出的記者證，為何曾處長竟然支持屬下濫

權，以侵擾私隱的方式「確認」記者身分？這豈非自毀要求警務人員遵守的《警

察通例》？ 

至於以門常開為名的新政府總部，其恆常安排亦令人有名不副實之感。據瞭解，

新政府總部外的市民意見表達區，面積分別只有 24 平方米和 85 平方米，其中一

個區一星期只開放一天，未必可以滿足市民表達訴求的需要；至於記者採訪點的

設立，亦比現時政府總部不便。本會憂慮，當局以保安為名，行壓制自由之實，

造成門常開、心長關、耳常塞、眼長閉和人難進的局面。 

為保障港人應有的表達自由和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記協要求當局真誠落實

尊重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基本法權利，包括： 

1. 只在必要的情況下設置採訪區，而採訪區的設立必須以記者能進行訪攝為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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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刻意以身體或其他大型物件阻礙記者拍攝。 

3. 不可濫設警戒線或把警戒線範圍不必要地擴闊。 

4. 尊重記者的工作尊嚴，不可對記者進行不必要的搜身行動。 

5. 公開七一遊行示威和李克強總理訪港期間的保安安排檢討報告，若有不規範

之處，應該懲處有關人士，並向受影響的各界人士，包括新聞界致歉。 

 
香港記者協會 

2011 年 8 月 26 日 
 
 

 
附圖：記者張家灝表明身份後仍遭警員噴射胡椒噴霧和推打。 
 
                                                 
i 見《警察通例》第 39 章：事發現場的警務人員「須以互諒互讓的態度，盡量

配合傳媒工作；以及不應妨礙傳媒的攝錄工作」 
ii 見附圖，圖中被推打的正是張家灝。 
iii 《約翰內斯堡原則》由一群國際法法律學者、國家安全和人權專家於 1995 年

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訂定，以平衡表達自由、國家安全和獲取資訊的自由。有關《原

則》並獲聯合國改組前的人權委員會的年度決議中引用。 
http://www.unhcr.org/refworld/category,LEGAL,ART19,,,4653fa1f2,0.html 
 


